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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7月30日，备受关注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公之于众，
标志着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户籍制度改革事关亿万国人的福祉，是一项必须优先推进的基础性改革，其改革
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措施之实均属空前。如何解读这一改革？

我国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区别

数解户籍制度改革

意见中的最大亮点，莫过于建立城乡

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意味着以“农

业”和“非农业”区分户口性质的城乡二元

户籍制度将成为历史，由此衍生的蓝印户

口等户口类型也将作古，今后每一位中国

公民的户口均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体现

户籍制度的人口登记管理功能。

意见同时明确，将建立与统一城乡户

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生计生、就

业、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统计制度。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介绍，将建立健全

实际居住人口登记制度，加强和完善人口

统计调查，全面、准确掌握人口规模、人员

结构、地区分布等情况。建设和完善覆盖

全国人口、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标识、

以人口基础信息为基准的国家人口基础

信息库，分类完善劳动就业、教育、收入、

社保、房产、信用、卫生计生、税务、婚姻、

民族等信息系统，逐步实现跨部门、跨地

区信息整合和共享，为制定人口发展战略

和政策提供信息支持，为人口服务和管理

提供支撑。

“一”种身份：
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

“这次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努力实

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

口在城镇落户。”黄明说。

根据意见，户籍制度改革还有另一个

重要目标，即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科学高

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

对于新型户籍制度的内涵，黄明进行

了阐释：要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一

城乡的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

度，基本建立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

就业为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为基

本形式的户口迁移登记制度，建成国家人

口基础信息库，实现跨部门、跨地区的信

息整合和共享。

对于这两大发展目标，意见给出了明

确的时间点——2020年。

“两”大目标：
1亿人落户城镇、建立新型户籍制度

黄明介绍，此次户籍制度改革有三个

比较鲜明的特点：

一是对户籍政策的一次总体调整。过

去的历次改革一般都是局部的、部分的、条

文的调整，某一个方面的调整。这次是在

中央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全面的规划

后，决定在全国实施差别化的落户政策，这

对合理布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引

导人口的分布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是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统一部

署进行的一次综合配套的改革。户籍制度

的改革不仅是户籍制度本身单项的改革，

而是各有关部门统筹配套推进的改革。

三是对新型户籍制度的一次整体构

建。这次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是落户政策

的调整，还包括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

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健全人口

信息管理制度等多个方面。

“三”个特点：
总体调整、综合配套、整体构建

意见进一步调整了户口迁移政策，按

照人口规模来划分并确定各类城市的落

户政策。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

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

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

城市人口规模（详见图表）。

“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和特大城市的实

际情况作出的政策安排。”黄明说。

“四”级落户：
全面放开、有序放开、合理确定、严格控制

在户籍制度自身改革的同时，各项配套

措施如何落到实处？这是人们更为关注的

问题。结合意见，教育部、财政部、卫生计生

委等相关部委负责人进行了一一介绍。

就业失业：在就业失业登记管理上，

将实现农民工就业信息全国联网，并为农

民工提供免费的就业信息和政策咨询；面

向农业转移人口全面提供政府补贴职业

技能培训服务，加大创业扶持力度。

子女教育：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将被纳

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

畴，按照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的人

数来拨付教育经费；支持地方以普惠性幼

儿园为主，解决随迁子女入园问题，推动

以公办学校为主接收随迁子女接受义务

教育；逐步完善并落实随迁子女在流入地

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推进随迁

子女在流入地参加升学考试。

医疗卫生：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

人口被纳入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体

系，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完善并落实

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和异地就医

结算办法，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加快实施统一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养老保险：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

加快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政策。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

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

住房保障：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

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并采取多种方式保障

农业转移人口基本住房需求。

“N”项配套：
就业、教育、医保等全面跟进


